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函  

 
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45號 8樓 

承辦：秘書處 賴亭妤 

電話：02-27128960 分機 21 

傳真：02-25460149 

E-mail：servicejci@gmail.com 

 

受文者：常務副會長 (北區 )林宜靜、理事林孟緯、理事黃敬涵、  

       理事鍾名洲、各分會會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青總(115)秘發字第0005號 

速別：一般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15年度北區分會長第一次會議時間、地點，請查照！  

說明：  

1. 會議時間：115年 1月 29日(四)下午 4點整 

2. 會議地點：鉅星匯國際宴會廳（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28號 2樓）       

3. 會議主席：常務副會長兼北區區會長林宜靜 

4. 本次會議議程當場發放，敬請準時出(列)席，請遵守自律公約並著正式服裝 

5. 會議連絡人：北區會秘書長 鄭元豪 電話：0988812113 

 
正文：如受文者 

副本：2025常務副會長 鄭延鑫、羅東分會、宜蘭分會、四維分會、頭城分會、蘇澳港分會、 

      基隆分會、雨港分會、雞籠山分會、台北分會、首府分會、陽明山分會、大安分會、 

      台北女分會、長春分會、中山分會、四海分會、龍山分會、大同分會、士林分會、 

      北投分會、大松山分會、文山分會、城中分會、永和分會、三重分會、新莊分會、 

      板橋分會、中和分會、新北分會、樹林分會、土城分會、泰山分會、淡水分會、 

      三峽分會、鶯歌分會、蘆洲分會、新店分會、雙和分會、汐止分會、汐科分會。 

 

 

 


